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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关于对区政协十五届一次会议第13号

提案的答复

朱丰霞委员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住宅小区水电暖配建移交”的提案收悉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供热方面。2021年我区已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使用管理的通知》（即政办发[2021]19号），对我区供热经营设施配套范围进行了调整，避免了供热设施的移交问题，目前我区新建住宅项目户内供热设施保修期（一般2年）满后已全部实现向供热公司直接缴费。根据《青岛市供热条例》第二十一条，新建住宅项目建设单位应当依法承担供热设施保修期内的整改、维修和调试等保修责任；第二十四条，保修期过后，居民用户入户端口以内供热设施的养护、维修、更新责任，由用户承担。

2022年，我局出台《关于加强新建商品住宅户内供热设施建设管理的通知》，鼓励由项目建设单位委托供热单位代建，由专业承包单位负责实施。

后期维护阶段由建设单位委托供热单位代建的工程，直接由供热单位承担户内供热设施保修期内的整改、维修和调试等保修责任；由建设单位自行建设的工程，建设单位需与供热单位商定保修、保运方案，优先考虑建设单位委托供热单位承担户内供热设施保修责任，并承担相应的维护费用的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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